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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迈有限 指 郑州天迈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大成瑞信 指 石河子市大成瑞信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天迈电子 指 郑州天迈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系大成瑞信前身 

恒诺电子 指 郑州恒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天地启元 指 北京天地启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河南天迈 指 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泰立恒 指 深圳泰立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上海仕杰 指 上海仕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天迈新能源 指 郑州天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世纪恒信 指 
郑州世纪恒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报告期内曾经的

全资子公司 

蓝视科技 指 郑州蓝视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参股子公司 

高创谷 指 郑州高创谷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参股子公司 

森得瑞 指 深圳市森得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徳瑞恒通 指 河南德瑞恒通高端装备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华夏海纳 指 河南华夏海纳源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前海森得瑞 指 深圳前海森得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明途 指 北京明途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依海风情 指 郑州依海风情服饰有限公司 

科斗科技 指 郑州科斗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公交 指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商都通 指 郑州商都通卡管理有限公司 

宇通客车 指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登北京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长江证券 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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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挂牌 指 发行人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 指 光大证券股份限公司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融兴华 指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兴华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股东大会 指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报告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6 月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 

《公司章程（草案）》 指 
经发行人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人上

市后生效的《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公司章程》 指 
经郑州市工商局备案的、现行有效的《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的《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指 

正中珠江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广会审字【2017】

G16038730263 号”《2014、2015、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6

月审计报告》 

《发起人协议》 指 

天迈有限原股东郭建国、郭田甜、天迈电子和底伟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共同签署的《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

人协议》 

《改制审计报告》 指 
北京兴华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出具的“【2014】京会兴审字

第 07080135 号”《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 指 
北京兴华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2014】京会兴验字

第 07080009 号”《验资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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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编报规则 12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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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京证字 2017 第 0363 号 

致：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分别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郑州天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 

鉴于自上述文件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期”）

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更，且发行人聘请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发行人报告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出具

了《审计报告》。根据发行人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于本期内发生的相关

事实进行查验的基础上，就发行人于本期内发生的相关事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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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

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行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

充分的查验，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

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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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获

得的批准与授权尚在有效期内，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人本次上市尚待深交所核准。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仍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二）、（三）、（四）项的规定： 

1、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4,152.40 万元、3,557.97 万元，

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符合《创业板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2、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25,724.95 万元，未分配利润

为 8,576.59 万元，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二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

损，符合《创业板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3、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5,085.1 万元，

若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的 1,700 万股全部发行完毕，则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

本总额将为 6,785.1 万元，即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四、发行人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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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本期内新增 2 家控股子

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泰立恒 

根据泰立恒的工商登记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泰立恒系发行人本期新设的

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尚未实际经营。根据工商信息，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泰立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武守鹏 

成立时间 2017 年 8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车载设备的软件、硬件

维护；电子产品的设计；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计算机智能化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监控设备、计算机辅助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上海仕杰 

根据上海仕杰的工商登记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仕杰系发行人与自然

人冯沅熙于本期内共同设立的发行人持股 55%的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仕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冯沅熙 

成立时间 2017 年 6 月 22 日 

营业期限至 2037 年 6 月 21 日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 398 号 41 幢 3 层 L3044 室 

经营范围 

从事智能科技、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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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仕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发行人 165 55% 货币 

2 冯沅熙 135 45% 货币 

总计 300 100% - 

五、发行人的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合并口径）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

及 2017年 1-6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5,524.10万元、23,436.40万元、25,996.38

万元、12,373.6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0%、99.99%、100%、100%。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关联方于本期的变化情

况如下： 

1、发行人的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共拥有 6 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 家参股公司，该些子公司于本期内发生

的变化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发行人的子公司”部分所述。 

2、发行人的其他关联方 

（1）北京明途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明途系发行人股东大成瑞信全资设立的子公司，发行

人监事吴雪雅任其监事。北京明途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注册成立，已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销核准通知书》，完成了注销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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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独立董事申华萍担任其独立董事的公

司，根据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其于本期内变更了经营范

围，变更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900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建国 

成立时间 1997 年 7 月 29 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住所 郑州高新区翠竹街 1 号 

经营范围 

传感器、仪器仪表、机电成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维护服务；嵌入式系统及

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云平台服务；仪表检测与校验；环境监测及服

务；发电系统及核电设备技术服务；高压电气设备承修承试及技术服务；利用六

氟化硫及混合绝缘气体回收净化再生系统进行的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施工与安

装；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服务；化工产品、钢材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按所附进出口商品目录开展进

出口业务经营）；房屋租赁；汽车销售。 

（二）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新增变化详情如下： 

1、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蓝视科技 采购商品 566,923.10 756,735.14 - -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应收应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06.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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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蓝视科技 - 185,914.86 - - 

应付账款  

蓝视科技 121,220.86 - 400,000.00 - 

七、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一）土地使用权 

2016年11月30日，河南天迈以总价56万元购得宗地编号为“郑港出[2016]31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宗地坐落于郑州市新港十一路南、新港大道西，

面积为1671.70㎡，与此前已取得使用权的“郑港土国用（2016）第059号”土地相

连。后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和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出具《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有关问题

的解决意见的通知》（郑国土资文[2014]457号），认定该土地不具备单独出具

规划设计条件，属于应与相邻土地统一开发建设的边角余地。发行人拟于郑港土

国用（2016）第059号土地开发建设完毕后，申请国土部门将两宗土地合并重新

出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2017年6月23日，河南天迈取得合并后的新土地使用权证书。其上载明权属

证号为“豫（2017）证港区不动产权第0001953号”，土地坐落为新港十一路以南、

新港大道以西，面积为20,132平方米，用途为工业，权利终止日期为2065年12月

27日。 

（二）专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于本期内新取得 3 项专利

权，详情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取得 

方式 
申请日期 有效期至 

1 发行人 2016214202643 网约车找车系统 
实用

新型 

原始

取得 
2016.12.23 2026.12.22 

2 发行人 2016214202728 

车载机硬盘盒与

通信模块联动锁

附装置 

实用

新型 

原始

取得 
2016.12.23 202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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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人 2016306400991 抱柱式充电桩 
外观

专利 

原始

取得 
2016.12.23 2026.12.22 

（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于本期内新取得 1 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详情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软件名称 证书号 登记号 

取得 

方式 

首次发

表日期 

1 发行人 

天迈科技商用车运营监管平

台[简称：商用车运营监管平

台]V1.0 

软著登字第

2067920 号 
2017SR482636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四）租赁房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于本期内新增 1 处租赁房

产，详情如下： 

出租人 
承租

人 
租赁期限 

面积

（m2） 
租金 坐落 

房屋产权证

号或产权情

况说明 

上海裴骄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仕杰 

2017.05.20 

- 

2027.05,20 

10 
6,000 元/

年 

上海市闵行区鹤

庆路 398号 41 幢 3

层 L3044 室 

沪房地闵字

（2003）第

07298 号 

八、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根据重要性原则及发行人的资产、业务规模，本所律师将重大合同的标准确

定为：合同交易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对发行人生产经

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不存在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发行人将要履行、

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于本期新增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销售方 客户名称 标的物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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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郑州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 

车载通信终端设备、投币

机、充电机等 
5,000 2017 年 6 月 22 日 

发行人 

遵义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车载一体机、公共交通行

车监控系统、客流一体机

等 

618.29 2017 年 8 月 1 日 

2、采购合同 

供应方 采购方 采购类别及规格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时间 

南皮县春霖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发行人 

B 型投币机上顶底

座、棘轮组件等 
以实际订单为准 2017 年 2 月 15 日 

沧州春洋交通器材

有限公司 
发行人 

E 型内胆外壳、B 型

投币机上顶底座等 
以实际订单为准 2017 年 2 月 15 日 

深圳市纳芯创展科

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集成电路等 以实际订单为准 2017 年 4 月 5 日 

深圳市宏业亿成科

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双目深度摄像头、硬

盘等 
以实际订单为准 2017 年 4 月 8 日 

郑州捷尔佳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主板总成、车载全彩

广告屏等 
以实际订单为准 2017 年 4 月 10 日 

深圳市和利达电子

有限公司 
发行人 3D 体感摄像头 686 2017 年 8 月 10 日 

3、其他重大合同 

2017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国内保理服务协议》，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国

内保理服务（无追索权）循环额度 2 亿元整，保理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自协议

生效之日起 1 年，即 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2018 年 8 月 9 日。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其履行不存在潜在风险。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

关联方之间存在的关联担保以及重大债权债务关系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部分所述。 

（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合并

口径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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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元） 占总额比例 性质或内容 

1 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20% 履约保证金 

2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876,960.00 14.20% 履约保证金 

3 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4,000.00 8.32% 履约保证金 

4 西宁市交通运输局 489,500.00 7.93% 履约保证金 

5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财务管理

中心 
444,426.40 7.20% 履约保证金 

合计 3,324,886.40 53.85% -- 

2、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账

龄超过一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发生，合法、有效 

九、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期内，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召开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 

2017 年 7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审计报告（广会审字

[2017]G16038730118 号）的议案》、《关于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监

事换届选举的议案》等。 

2017 年 8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并成立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2017 年 9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同意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国

际公司申请信托贷款并以自有土地抵押、天迈科技提供房产抵押及保证担保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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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同意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建国为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信托贷

款提供保证的议案》、《关于向子公司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等。 

（二）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并成立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关于选举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郑州天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关于聘任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

聘任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2017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7 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同

意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并以自有土地

抵押、天迈科技提供房产抵押及保证担保的议案》、《关于同意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郭建国为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保证的议案》、《关于向子

公司河南天迈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三）监事会 

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 

2017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7 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等。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上述会议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会议的

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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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经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 7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监事 3 名（其中职工

代表监事 1 名）、总经理 1 名（董事长兼任）、副总经理 3 名、董事会秘书 1

名（由董事兼任）、财务总监 1 名，其中董事长郭建国兼任发行人的总经理、董

事刘洪宇兼任发行人的董事会秘书。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的每届任期为

3 年。 

经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核查，上 述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其他任职情况 

1 郭建国 4101031958******35 董事长、总经理 高创谷监事 

2 王兴中 4107241983******53 董事、副总经理 

恒诺电子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总经理 

天地启元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经理 

3 许闽华 4101021962******13 董事 -- 

4 刘洪宇 4101021987******72 董事、董事会秘书 
河南天迈的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总经理 

5 胡剑平 3101101964******16 独立董事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

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新加坡讯通（CWT）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 申华萍 4101051966******01 独立董事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高级经理 

河南创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7 李曙衢 4190021971******12 独立董事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

务所管委会主任 

河南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

副会长 

8 吴雪雅 4101041973******46 监事会主席 天迈新能源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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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视科技监事 

河南天迈监事 

泰立恒监事 

上海仕杰监事 

9 刘阳忠 4101031980******39 监事 恒诺电子监事 

10 王建华 4101021981******84 监事 -- 

11 张振华 4127261973******36 副总经理 -- 

12 张国安 4129311971******37 副总经理 -- 

13 石磊磊 4103811982******39 财务总监 --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禁止任职情形；上述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

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已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

司及其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任职均经合法程序产生，

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所禁止任职

的情形。 

（二）发行人及天迈有限最近三年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经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本期内的变化情况如下： 

1、2017 年 7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同意选举郭建

国、许闽华、王兴中、刘洪宇、胡剑平、申华萍、李曙衢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同意选举吴雪雅、刘阳忠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 

2、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郭建国

为公司董事长，聘任郭建国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兴中、张振华、张国安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刘洪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石磊磊为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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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吴雪雅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天迈有限最近三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

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经履行必要的

法律程序，合法、有效。发行人及天迈有限最近三年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本期执行的主要税

种、税率详情如下： 

公司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 

发行人 15% 17% 7% 3% 2% 

恒诺电子 15% 17% 7% 3% 2% 

天地启元 25% 6% 7% 3% 2% 

天迈新能源 25% 3% 7% 3% 2% 

河南天迈 25% 17% 7% 3% 2% 

泰立恒 25% 3% - - - 

上海仕杰 25% 6%、 17% 7% 3% 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新增

主要财政补贴及其相关依据如下表所示： 

年度 补贴对象 项目名称 金额（元） 补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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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6 月 
发行人 

郑州市 2016 年第三

批科技计划项目经

费 

500,000.00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郑州市

2016 年第三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

通知》（郑财预[2016]436 号） 

2017 年

1-6 月 
发行人 

市财政局、市金融办

下达中原证券等3家

上市公司及125家新

三板挂牌公司奖 

100,000.00 

《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金融工作

办公室关于下达中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等 3 家上市公司及 125 家新三

板挂牌公司奖补资金的通知》（郑

财预[2016]830 号） 

2017 年

1-6 月 
发行人 

2016 年度科技创新

优秀企业奖励 
100,000.00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关于表彰2016年度科技创新优秀企

业的决定》（郑开管[2017]6 号） 

2017 年

1-6 月 
恒诺电子 

2016 年度第一批科

技项目经费 
100,000.00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郑州市

2016 年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

通知》（郑财预[2016]235 号） 

合计 800,000.00 -- 

十二、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与承诺、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存在的

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发行人持股 5%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董事长、总经理的说明与

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核准及深交所对发行人股票上市的核准外，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创业板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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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要求，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上报待

核准条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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